
广西冠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2026 年屠宰实验室改造、设备及畜禽

屠宰质量风险监测用品采购项目 ”

（项目编号：GXZC2026-G1-001557-GXGN）质疑答复函

质疑供应商：武汉丰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道百步亭现代城四区 1号楼 18 层 14 号办公-2

邮政编码：430015

法定代表人：朱佑凯

致：武汉丰伦科技有限公司

贵司以邮寄的递交方式送达的关于“2026 年屠宰实验室改造、设备及畜禽屠宰质量风

险监测用品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XZC2026-G1-001557-GXGN）的质疑函原件我方已于

2026 年 06 月 23 日收悉。我单位作为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第一时间将质疑材料转交采购

人，联合采购人、行业技术专家逐条核查招标文件、采购需求、评分细则、相关法律法规，

现就贵司全部质疑事项统一答复如下：

一、质疑事项 1：分标 4 项目属性标注建筑业，但文件按货物类执行，属性冲突、政策适

用矛盾

（一）贵司质疑事实梳理

1.招标文件标注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但采购需求、投标文件模板、中小企业价

格扣除规则均采用货物类逻辑；

2.项目含大量装修、拆除、水电安装工程内容，应定性工程，却使用《中小企业声明

函（货物）》，政策适用冲突，供应商无法合规响应。

（二）核查事实与答复意见：质疑不成立，招标文件无需更正

1.项目属性判定法定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政部政府采购政策问答：混合采购项目（货物 + 配

套安装改造工程）以采购核心标的、预算金额占比、项目主要功能判定整体项目属性，单

一标段仅能定性为货物 / 工程 / 服务其中一类。

本分标 4 预算总额中，本分标核心标的为净气型通风柜、实验台、智能试剂柜、净化

机组、FFU、配电柜、PPR 给排水管材、洁净门窗等成套实验室专用设备等货物金额占比超

85%；拆除、彩钢隔墙、PVC 地面、水电管线、通风管道等仅为设备配套安装、必要的附属

施工，全部服务于实验室设备供货落地，属于货物配套安装服务，不属于独立工程采购。招

标文件明确载明 “本项目为货物采购项目，核心产品为净气型通风柜”，此为标段整体法

定属性；标注 “所属行业：建筑业” 仅为项目实施配套施工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并非政府采购品目分类属性，二者概念完全不同，不存在冲突。

2. 投标模板、中小企业政策适用合法合规

（1）项目整体定性为货物类，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统一使

用《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货物类报价明细表，价格扣除规则 “全部货物由小微企

业制造给予 10% 扣除” 完全匹配货物类项目政策，符合财政部官方政策问答口径：货物

项目仅核查制造货物企业规模，配套施工承接单位不影响价格扣除享受。

（2）配套改造施工内容已完整列入采购需求、报价包含人工辅材，供应商报价时可同

步列明施工分项，不影响投标编制，不存在无法合规响应情形。

（三）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与设备货物配套的安装、修缮属于货物附属内容，

整体按货物采购执行；

2.《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实验室专用设备归货物品目，装修改造仅为配套实施工

序，不改变标段整体货物属性。

二、质疑事项 2：招标文件多项技术条款仅引用标准、未列明具体检测项目；要求实物 / 截

图佐证无评判标准，采购需求不清晰、限制竞争

（一）贵司质疑事实梳理

1.多条参数仅标注国标 / 行标（JG/T385、T/CIQA、GB/T 系列等），未逐条列明需检测项

目；

2.显示屏、空气质量模块、安全玻璃等仅提标准，无检测方法、判定依据；

3.要求软件校正实物图、过滤模块示意图佐证，未规定评判标准；

4.前述问题导致供应商理解分歧、评审无统一依据，违反财库〔2021〕22 号，构成差别待

遇。

（二）核查事实与答复意见：质疑事项不成立，招标文件不作修改

1. 招标文件直接引用现行有效国家 / 行业标准，完全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规

定，无需重复摘抄标准内全部检测项目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第九条明确：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

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规范，未强制要求采购人将整本标准内所有检测

项目逐条复制进招标文件。

本项目所有引用标准（JG/T 385-2012、T/CIQA 10-2020、GB 6566、GB/T 3810 系列

等）均为公开、现行、可免费查询的通用标准文本，所有供应商、检测机构均可通过国标

委、行业协会官网完整查阅全部检测项目、试验方法、合格判定指标，不存在信息不对称：

如净气型通风柜 JG/T385-2012、陶瓷台面 T/CIQA 10-2020 均为行业通用检测标准，

完整载明外观、耐腐蚀、风速、吸附量、硬度等全套检测项目与限值；



安全玻璃、温湿度模块、触摸屏对应的电气、建材国标同样完整规定检测流程。 招标

文件已明确产品需满足对应标准全部指标，供应商只需委托具备 CMA/CNAS 资质机构按完

整标准出具报告即可，不存在 “无法确定检测内容” 情形。

2. 带▲实质性参数、佐证材料要求有清晰评审规则，不存在无评判标准情形

1）关于检测报告评审规则（偏离认定说明专章） 招标文件单独设置《偏离认定说明》，

对检测报告、参数响应设置完整统一评判规则：

实质性▲条款未提供符合标准的 CMA/CNAS 报告 = 无效响应，直接否决投标；

报告参数与招标文件指标不符 = 负偏离，逐项扣分；

区间、单边、固定参数区分判定规则清晰，评审专家统一适用； 评审时专家只需核对

报告是否按招标文件指定标准出具、指标是否达标，具备客观、统一判定依据，不会引发

评审争议。

2）关于 “软件校正实物图、过滤模块 CAD/3D 示意图、屏幕界面截图” 佐证要求 该

类材料为辅助证明材料，非检测报告替代，设置目的为直观核验产品结构、硬件配置、软

件功能是否匹配参数，评审标准清晰可量化：

过滤模块图纸：必须显示 3 列风机 + 3 套活性炭过滤器布局，图纸与投标产品描述

不一致视为参数不满足；

分子空气质量模块软件校正实物图：截图需直观展示软件内校操作界面，无法体现校

正功能即视为未响应该▲条款；

7 寸触摸屏界面图：需完整显示型号、风速、温湿度、过滤器寿命等招标文件列明信

息； 上述佐证材料仅作直观核验，无主观自由裁量空间，不属于模糊、无标准要求。

3. 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时提交检测报告具备合理必要性，未设置不合理门槛，不构成歧

视 / 限制竞争

1）本项目▲条款为实验室安全、耐腐蚀、环保核心硬性指标，涉及实验人员人身安全、

危化废气处理，若待中标后再核验，存在履约风险、返工成本、实验室安全隐患；

2）市场主流通风柜、陶瓷台面、智能试剂柜厂家均可依据对应国标出具全套 CMA 检

测报告，国内具备对应检测资质机构数量充足，不存在仅有少数供应商可满足的排他性条

件；

3）招标文件未对检测机构的地域范围、品牌作出限定，亦未对检测报告的出具时间设

置限制，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均可就其所投品牌的货物向生产厂家获取检测报告用于投标活

动，未对供应商设置差异化准入障碍，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不合理

限制排斥供应商” 情形。



4. 贵司 “将检测报告调整至中标后提供” 请求不予采纳

若取消投标阶段检测报告核验，仅中标后核查，将出现大量供应商虚假响应参数、中

标产品与投标样品不一致问题，采购人无法在招标阶段筛选合格产品，大幅增加履约风险、

验收纠纷，不符合采购需求完整性、风险可控要求。

（三）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第九条：采购需求可直接引用国

标、行标，仅要求指标客观、量化，未强制全文摘抄标准检测项目

2.财政部 87 号文第十一条：采购需求包含执行标准即满足完整明确要求；

3.《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本项目技术参数、证明材料要求与实验室安全、

废气处理、耐腐蚀的项目实际需求高度匹配，不存在与项目无关、变相限制供应商情形。

三、质疑事项 3 回复：设计单位广西信仪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参考品牌，涉嫌关联围

标、设置倾向性门槛

（一）贵司质疑事实梳理

本项目施工图由广西信仪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广西信仪）设计，招标文件多处将“广

西信仪” 列为参考品牌，设计单位可参与投标、利用信息差谋取优势，涉嫌排他、歧视。

（二）核查事实与答复意见：质疑事项不成立

1.图纸设计单位「广西信仪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与参考品牌「广西中驰信仪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广西信仪）」为两家完全独立法人，无股权、控股、管理、人员关联关系

我司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整核查两家企业工商登记信息：

（1）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完全独立；

（2）不存在相互持股、高管交叉任职、共用经营场地、统一管理等关联情形；

（3）二者仅字号存在近似文字，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不适用《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八条 “提供整体设计不得参与投标” 的禁止条款，不存在涉嫌关联围标、设

置倾向性门槛。

2. 招标文件标注参考品牌属于规范表述，允许等同 / 优于产品替代，无排他性

文件明确约定“提及品牌仅作参考，供应商可提供实质上等同或优于的其他品牌产品”，

未限定必须投广西信仪品牌，所有符合技术参数的国内外厂商均可正常响应，不存在指定

品牌、倾向性条款。

3. 代理机构、采购人将全程严格审查所有投标人主体资格

开标、评标阶段，评标委员会将全面核查所有投标单位与图纸设计单位、参考品牌厂

家的关联关系：若存在单位负责人同一、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等法定关联情形，将依法认



定投标无效，杜绝利用设计信息谋取竞争优势的行为，保障全市场供应商公平竞争。

4. 施工图纸仅作为设备安装的现场布局、尺寸布局参考，技术指标独立制定，投标文

件中相关产品参数也与施工图纸设计单位无任何关联。

（三）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

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87 号令）第二十条；

3.财政部关于采购文件参考品牌设置的规范指引。

四、综合处理意见

1.贵司本次提出的三项质疑事项，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均不充分，全部质疑请求不予支

持；

2.本项目招标文件分标 4 项目属性、投标格式、评审标准、技术参数、品牌设置均符合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无需修改、更正招标文件；

3.如贵公司对本质疑答复不满意，可以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的规定，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感谢贵公司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复函。

广西冠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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